附件4

[bookmark: _GoBack]应用推广型

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9]一、教授三级岗
1.教学工作量：每年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任务（含教学实践课程、技术培训课程）。同时指导农村技术员5人以上或指导本科业论文5人以上或指导研究生3人以上，或举办培训、专题讲座20次以上。
2.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，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，省级以上协同创新中心PI专家，省级以上科技特派员，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综合试验站站长、特色产业联盟首席专家、分布式推广站站长等身份面向基层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工作，且每年在基层工作不少于4个月。	
3.聘期内业绩成果达到以下条件任意两项:
1 主持一类科研项目1项，或二类科研项目1项且主持横向项目年均到账经费50万元以上；
2 制定国家、行业标准2项以上，或省级标准3项以上；
3 获科研一类二等奖1项以上（前4名），或二类一等奖1项以上（前2名），或二类二等奖1项以上（第一完成人），或二类三等奖2项以上（第一完成人）；
4 省级以上科技成果2项以上（第1完成人）；
5 获授权发明专利1项以上，或省级以上审定新品种1个以上；
6 研究开发的新品种、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被转化和推广，转让收益50万元以上；或研究成果、咨询报告、调研报告被省级以上政府或国家部委采纳，并产生重要影响（第一完成人，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7 发表一类论文2篇以上，或主编出版学术专著、科普著作、教材1部以上。
二、教授四级岗
1.教学工作量：每年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任务（含教学实践课程、技术培训课程）。同时指导农村技术员5人以上或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5人以上或指导研究生3人以上，或举办培训、专题讲座20次以上。
2.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，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，省级以上协同创新中心PI专家，市级以上科技特派员，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综合试验站站长、特色产业联盟首席专家、分布式推广站站长等身份面向基层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工作，且每年在基层工作不少于4个月。	
3.聘期内业绩成果达到以下条件任意两项:
1 主持二类科研项目1项或三类科研项目2项，或主持横向项目年均到账经费50万元以上；
2 制定国家、行业标准1项，或省级标准2项；
3 获科研一类二等奖1项（前8名），或二类一等奖1项（前5名），或二类二等奖1项（前3名），或二类三等奖1项（前2名），或三类一等奖一项（前2名）；
4 省级以上科技成果2项（第1完成人）；
5 获授权发明专利1项，或省级以上审定新品种1个以上；
6 研究开发的新品种、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被转化和推广，转让收益20万元以上；或研究成果、咨询报告、调研报告被省级以上政府或国家部委采纳，并产生重要影响（第1完成人，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7 发表一类论文1篇，或主编出版学术专著、科普著作、教材1部。
三、副教授五级岗
1.教学工作量：每年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任务（含教学实践课程、技术培训课程）。聘期内累计指导农村技术员5人以上或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5人以上或指导研究生2人以上，或举办培训、专题讲座10次以上。
2.以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，省级以上协同创新中心专家，市级以上专家大院、科技特派员，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综合试验站站长（副站长）、特色产业联盟专家、分布式推广站站长等身份面向基层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工作，且每年在基层工作不少于4个月。	
3.聘期内业绩成果达到以下条件任意两项:
1 主持三类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，或主持横向项目年均到账经费20万元以上； 
2 制定国家、行业、省级标准1项；
3 获科研一类二等奖1项（前10名），或二类一等奖1项（前8名），或二类二等奖1项（前5名），或二类三等奖1项（前3名），或三类一等奖一项（前3名）；
4 省级以上科技成果1项（第1完成人）；
5 获授权发明专利1项，或省级以上审定新品种1个以上，或认定新品种2个以上；
6 研究开发的新品种、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被转化和推广，转让收益15万元以上；或研究成果、咨询报告、调研报告被市厅级以上政府、部门采纳，并产生重要影响（第1完成人，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7 发表一类论文1篇或二类论文2篇，或主编出版科普著作、教材1部。
四、副教授六级岗
1.教学工作量：每年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任务（含教学实践课程、技术培训课程）。聘期内累计指导农村技术员5人以上或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5人以上或指导研究生2人以上，或举办培训、专题讲座10次以上。
2.以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，省级以上协同创新中心专家，市级以上专家大院、科技特派员，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综合试验站站长（副站长）、特色产业联盟专家、分布式推广站站长等身份面向基层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工作，且每年在基层工作不少于5个月。	
3.聘期内业绩成果达到以下条件任意两项:
1 主持三类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，或主持横向项目年均到账经费15万元以上； 
2 制定国家、行业、省级标准1项；
3 获科研一类二等奖1项（前10名），或二类一等奖1项（前8名），或二类二等奖1项（前6名），或二类三等奖1项（前4名），或三类一等奖一项（前3名）；
4 省级以上科技成果1项（第1完成人）；
5 获授权专利1项，或省级以上审定新品种1个以上，或认定新品种1个以上；
6 研究开发的新品种、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被转化和推广，转让收益10万元以上；或研究成果、咨询报告、调研报告被市厅级以上政府、部门采纳，并产生重要影响（第1完成人，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7 发表一类论文1篇或二类论文2篇，或出版科普著作、教材1部（副主编）。
五、副教授七级岗
1.教学工作量：每年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任务（含教学实践课程、技术培训课程）。聘期内累计指导农村技术员5人以上或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5人以上或指导研究生2人以上，或举办培训、专题讲座8次以上。
2.以省级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，省级以上协同创新中心专家，市级以上专家大院、科技特派员，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综合试验站站长（副站长）、特色产业联盟专家、分布式推广站站长等身份面向基层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工作，且每年在基层工作不少于6个月。	
3.聘期内业绩成果达到以下条件任意两项:
1 主持三类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，或主持横向项目年均到账经费10万元以上； 
2 制定国家、行业、省级标准1项；
3 获科研一类二等奖1项（有效名次），或二类一等奖1项（前10名），或二类二等奖1项（前8名），或二类三等奖1项（前5名），或三类一等奖一项（前5名）；
4 省级以上科技成果1项（前2名）；
5 获授权专利1项，或省级以上审定新品种1个以上，或认定新品种1个以上；
6 研究开发的新品种、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被转化和推广，转让收益10万元以上；或研究成果、咨询报告、调研报告被市厅级以上政府、部门采纳，并产生重要影响（第1完成人，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7 发表二类论文2篇，或出版科普著作、教材1部（副主编）。

